
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「產業實習」相關課程實施辦法 

104.07.01 103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

105.01.20 104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 

106.04.26 105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討論 

106.9.14 106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 

一、 鼓勵學生進入產業實習場所，透過實務學習，提升核心就業能力，落

實學用合一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 實習進行: 

1. 實習場所需經本系產業實習委員會核可。 

2. 各實習單位，輔導老師應於學生實習期間訪視實習場所至少一次，

並填寫輔導紀錄表。 

3. 實習單位業師或主管應對學生進行考核，於實習結束後，完成考核

表一份送交本系系辦公室。 

三、 開課方式:  

1. 本系於每學年開設「產業實習」課程，學分數為 2，由系主任主授，

不支鐘點費，協調老師進行實習訪視及輔導。 

2. 原則上，實習學生之班導師為實習輔導老師，若有老師對實習單位

有興趣且自願擔任實習輔導可列為優先。 

3. 補助實習輔導老師訪視交通費及輔導費，輔導費以每位學生 1000

計，每位老師以輔導五位學生為限，交通費以實報實銷為原則，經

費來源由系所發展基金支付。 

4. 選修「產業實習」課程 2 學分者應提交實習報告與實習時數證明各

一份給授課教師。實習工作內容應能提升學生核心能力，實習報告

須至少 20 頁以上。實習時數於學生在學期間，同一實習單位累計

時數須達 180 個小時以上。 

5. 「電機工程產業實習」9 學分課程，限修業年限最後一學期同學申

請，且已修完本校全人教育 32 學分、本系必修、必選課程及本系

專業選修學分共計 125 學分以上，且該學期上課期間，學生均在實

習場所實習。 

四、 成績評定: 任課教師依據訪視輔導紀錄表、實習考核表、實習報告及

實習成果展示成效等綜合評分。 

五、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
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產業實習輔導紀錄表 

實習單位: 

訪視日期: 

訪視場所或會議地點: 

輔導教師 (簽名): 

 

實習學生 (簽名): 

 

其他列席人員 (簽名): 

反映事項: 

 

 

 

 

 

輔導教師評述: 

 

 

系主任 (簽名): 

 

  



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產業實習考核表 

實習學生姓名  班級  學號  

實習單位  

實習期間 自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 日 

實習時數 
共計         小時  

(不含請假時數，請附出勤紀錄或薪資單) 

考勤單位簽章: 

 

評核項目 表現等級 

工作態度  優異   良好    尚可    有待加強    無法接受 

學習能力  優異   良好    尚可    有待加強    無法接受 

專業素養  優異   良好    尚可    有待加強    無法接受 

溝通表達  優異   良好    尚可    有待加強    無法接受 

實習報告 (若未要求撰寫，請略過) 

 優異   良好    尚可    有待加強    無法接受 

總評          分  (59 分以下為不及格，90分以上屬優異表現) 

學習成效 (簡述學生工作內容、學習表現與獲致之成效): 

 

 

 

 

 

 
 

建議改進 (例如建議學生可加強學習之項目): 

 

 

 

 

 

實習單位業師或主管 (簽名): 

 


